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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养老服务行业社会评价机制，在市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信息管理

平台上发布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服

务质量及信用等级排行表，对于优秀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

服务中心每年给予不少于 10000 元的奖励，对优秀的养老服务人

才，优先给予深造学习机会、优先推荐奖评、聘请作为实训基地

教师。

八、提高薪酬待遇

建立健全依据职业技能等级和工作年限确定服务价格制度、

工资与职业技能等级挂钩制度、底薪制度，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平

均薪酬待遇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我市服务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
建立大中专学生入职补贴制度，对于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的

应届毕业生和毕业两年以内的往届毕业生，凡进我市入非营利性

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从事养老护理工作，且连续从业 2

年以上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分别给予本科及以上每人不少于

10000 元、专科每人不少于 6000 元、中专每人不少于 3000 元的

一次性补贴，连续补助三年。完善职业技能等级与养老服务人员

薪酬待遇挂钩机制，对取得五级至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护理员，

且在我市连续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2 年以上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分

别给予 4000 元至 10000 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；对在非营利性养

老机构护理岗位上从事一线护理工作的养老护理员，由行业主管

部门发放一线养老护理服务奖励津贴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不少

于 200 元。其他营利性养老机构参照执行，经费由企业自行负担。






